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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五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稅務（修訂）（第 4 號）條例草案》的

發言全文： 

 

主席： 

 

  我感謝《2015 年稅務（修訂）（第 4 號）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

梁繼昌議員和各位委員所付出的努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

成。我亦感謝不同團體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 

 

  法案委員會舉行了三次會議，討論《條例草案》的內容。政府研究委

員會提出的意見後，建議修正若干條文。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動議有關修正案。 

 

  《條例草案》旨在提升香港吸引企業財資中心落戶的優勢。 

 

  為此，《條例草案》訂明，適用於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的利得稅寬減

稅率，將定為現行企業利得稅率的一半，即百分之八點二五。《條例草案》

亦訂立了安全港規則，使利潤主要來自經營企業財資活動，而資產亦主要

用於該等活動的企業，也可以按半額稅率課稅，我相信這有助吸引更多企

業在香港經營財資業務。 

 

  同時，《條例草案》調整現行的利息扣除規則，容許在香港經營集團

內部融資業務的企業借款人，在符合指明條件的情況下，從應評稅利潤

中，扣除向非香港相聯法團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為使利息收入的稅務處

理達致對稱，《條例草案》訂明，如某法團在香港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

中，貸款予非香港相聯法團，則即使貸款是在香港境外提供，有關利息收

入仍會被當作是源自香港的利息收入，須繳納利得稅。 

 

  法案委員會曾討論有關措施的涵蓋範圍、相關條件，以及防止避稅條

款等，並支持《條例草案》所載列的建議。政府在草擬條文時，已確保建

議與為遏制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而設的最新國際標準相符。 

 



  此外，《條例草案》載有條文，以釐清銀行為遵守「巴塞爾協定三」

資本充足要求所發行監管資本證券的稅務處理。 

 

  有關的修訂旨在把銀行發行的監管資本證券視為債務證券，使就該等

證券支付的款項（償還該證券的已付數額除外），視為利息開支，可於計

算銀行的應評稅利潤時從利潤中扣除。同時，現行視債券的分派或利潤款

項為應課利得稅的營業收入的規定，亦會適用於監管資本證券的分派或利

潤款項。相應地，監管資本證券的轉讓將如其他債券相關的轉讓交易一

樣，會獲印花稅寬免。《條例草案》亦訂定了適當的防止避稅條文。銀行

業界對上述建議表示支持。 

 

  為執行《條例草案》所載的各項稅務措施，稅務局會在條例刊憲生效

後發出《釋義及執行指引》，詳細解釋技術細節及執行安排。 

 

  主席，《條例草案》對吸引更多企業在香港成立財資中心尤為重要，

有助帶動對本地金融及專業服務行業的需求，推動香港總部經濟及商業樞

紐的發展。《條例草案》亦便利銀行遵從適用的國際監管資本要求。我懇

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各項稍後提出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